第八章 货物需求一览表及技术规格
一、基本信息
	序号
	产品名称
	数量
	单位

	1
	轨道交通单轨不平顺测试仪
	1
	台



二、商务要求
	履约保证金
	免收 

	付款方式
	预付款不超过50%，具体付款方式签订合同时约定

	供货期限
	自合同签定之日起60日到货

	货物质保期
	免费质保期（维保期）1年

	售后服务要求
	1、应提供设备使用操作培训，确保使用方能够熟练掌握设备的操作及日常维护方法。
2、应提供24小时售后服务电话，满足48小时到达现场技术服务，并提供长期维修服务保证。
3、应提供设备所需的备品备件清单，确保在设备出现故障时能够迅速更换。对于文件价格清单中已有报价的备品备件，卖方应按买方要求，随时以不高于该价格清单中单价向买方提供有关的备品备件。质保期届满之后，卖方应按买方要求，随时以最优惠的价格向买方提供合同设备所需的备品备件。
4、在保修期过后，应提供有偿的售后服务，包括但不限于维护、保养、维修、升级等。

	培训要求
	卖方无偿对买方使用人员进行2次培训。通过培训，使买方使用人员能够掌握设备的结构性能、使用操作和维修维护方法。



三、技术要求
1.货物部分（注：1.此表主要填写对采购货物的功能和质量要求，包括性能、材料、结构、外观、安全，或者服务内容和标准等。2. 技术参数前可用“*”“▲”表示其重要性，“*”代表关键指标，不满足该指标项将导致响应被拒绝；“▲”代表重要指标，计入评分标准；无标识则表示属一般指标项。3.“证明材料要求”是供应商须提供包含相关指标项的证明材料，证明材料可以使用生产厂家官方网站截图或产品白皮书或第三方机构检验报告或其他相关证明材料，未提供有效证明材料或证明材料中内容与所填报指标不一致的，该指标按不满足处理。）
	序号
	名称
	数量
（单位）
	技术参数及要求
	证明材料要求
	备注

	1
	轨道交通单轨不平顺测试仪
	台
	(1) 测试仪测量钢轨波磨时，沿钢轨纵向相邻两个采样点之间的间距≤1mm，提供家铁路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报告佐证。测量重复性优于1μm，测试仪应设置计程轮，具有里程修正功能，方便现场记录数据。
(2)测量速度（在+/- 25％范围以内）：0.5m/s（1mm间隔），1m/s（2mm间隔）；
(3)测量精度（位移）：0.01μm；数据存储要求：＜2MB/每公里导轨；
(4)设备采用惯性基准原理进行测量，测量准确度：优于 0.2μm (RMS 10-30mm) ； 0.5μm(RMS 30-100mm)； 2.0μm (RMS 100-300mm)。
(5)设备能够现场进行分析，能根据检测结果制定打磨方案，并对打磨车打磨质量进行检测评定，为整治钢轨波磨病害提供依。
(6)测量波长范围：10-30mm, 30-100mm, 100-300mm, 300- 1000mm, 1000-3000mm及其它自定义波长范围，测试仪测量钢轨波磨时，沿钢轨纵向相邻两个采样点之间的间距为1mm，测试仪应具有连续或分段测量、连续数据存储功能，满足单次连续不少于5km，累积测量不少于50km的数据存储要求；
(7)检测探头位置需可调，波磨测量的位置应能分别固定于钢轨轨顶中线、中线两侧5mm、中线两侧10mm处的5个位置之一，位置误差不超过出±0.5mm，且测量轨迹平行于钢轨纵向，并能通过简单的方式调节波磨测量位置（调节范围不小于60mm）。
(8)为确保设备走行轮和测量轮工作正常，走行轮工作面的表面粗糙度应为MRR Ra ≥ 6.3，测量轮工作面的表面粗糙度应为MRR Ra≥1.6，需经国家铁路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
(9)设备能够满足现场复杂的工况，应经高低温试验、恒定湿热试验、水试验，并提供检测报告。
(10)软件查看和分析还可提供以下功能：
可给出均方根RMS值，包括移动平均峰间位移，移动平均均方根位移、块平均均方根值。
可自设超限值，自动得出所占超限比例。满足《高速铁路钢轨打磨管理办法》（铁总运〔2014〕357号）波磨验收要求；
可自设采样窗长度，并实时计算出超限率。满足《高速铁路钢轨打磨管理办法》（铁总运〔2014〕357号）波磨验收要求；
除可按标准的四个波长分析外，另提供了不同波长进行分析，可得出波磨超限比例图表以及三分之一倍频谱分析曲线可对不平顺列表及超限点、超限值出具检测报告，报告格式可选。软件能够依据EN15610进行峰尖处理和轮曲率校正，提高对采集数据处理的准确性。软件提供五种数据分析线：波浪磨耗采集数据线、打磨质量评判线、噪声控制采集数据线、钢轨磨耗控制线及打磨前后直观数据对比线。
(11)输出符合标准要求:EN 13231-3：2006、EN13231-3: 2012、EN ISO 3095：2005、•EN 15610：2009
(12) 软件内置过滤器：
•10-30mm，30-100mm，100-300mm，300-1000mm，1000-3000mm
•30-300mm，300-3000mm
•30-150mm，150-1500mm
•150-1000mm，1000-1500mm
•并可选择带通、高通或低通。
	1.设备应经国家铁路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并出具正式的检测报告。（原件备查）。
	





四、其他要求
1.若本项目需办理出口许可证，六个月内出口许可证没办理成功，则中标人与招标人双方签订的合同自动取消。
2.合同结算时，因汇率波动造成合同实际结算时超出本项目的人民币中标价时，招标人不承担超出投标限价的部分，该部分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3.本项目拟申请海关免税政策，若因免税政策变化等原因导致最终招标人未能享受免税政策，相关税收由中标人承担。在执行本项目合同过程中，在中国以外发生的所有税费由中标人承担。
4.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售后服务方案、维修服务方案、培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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